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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国家级零碳园区预申报表

一、基本信息

园区名称 管理机构

园区类型

（行政级别）

☐国家级开发区 ☐省级开发区 ☐市级特色园区

☐新兴产业园区或高新技术园区 ☐其他：

申报区域边界
申报区域

能耗

单位能耗碳排放 吨CO2/吨标准煤

园区主导产业

（可多选）

□汽车 □高端装备 □电子信息

□先进材料 □集成电路 □生物医药

□人工智能 □其他_________

合 规 性 信 息

（存在合规性

信息中 1-3 所

述情况的，请

提供情况说明

及整改证明材

料，可附在表

格后面）

1.近三年是否发生安全（含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）、质量、环境

污染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 □☐是 □☐否

2.近三年是否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相关督查工作中被发现存在

严重问题 □☐是 □☐否

3.近三年是否完成国家或地方政府下达的节能减排指标

□☐是 □☐否

园区负责人 联系电话

申报工作联系

部门
联系人

联系人电话及

手机号
电子邮件

二、申报陈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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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建设零碳园区的工作基础（主要包括：园区基本情况、主导产业和发展情况、能源

供应及消费情况、碳排放情况）

2、建设零碳园区的可行性分析（主要分析：园区能源消费与碳排放趋势、目标可达性

分析和综合供能方案）

3、建设目标和路径（主要包括：以 2025 年为基准年，确定零碳园区建设期和建设目标，

明确零碳园区建设的主要路径和时间表等）

4、需要市里支持的事项。

附件 2：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指标体系（试行）

指标

类型
指标名称 目标要求

核心

指标
单位能耗碳排放

≤0.2吨/吨标准煤

（年综合能源消费量20-100万吨标准煤的园区）

≤0.3吨/吨标准煤

（年综合能源消费量≥100万吨标准煤的园区）

引导

指标

清洁能源消费占比 ≥90%

园区企业产出产品单位能耗 达到或优于二级能耗限额标准

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≥80%

余热/余冷/余压综合利用率 ≥50%

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≥80%

一、指标类型说明

核心指标：零碳园区建设必须达到的目标，是园区验收评估的首要条件，按照园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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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综合能耗规模分为两类。达不到核心指标要求的园区，原则上不得申请验收。

引导指标：在零碳园区建设过程中发挥路径引导作用，同时也作为园区验收的参考

指标。由于客观条件不具备开展相关工作的园区，可在申报材料中说明原因，相关指标

将不纳入验收要求。

二、部分指标解释

1.年综合能源消费量：指园区范围内每年度实际消费的各类能源的总和，单位为“吨

标准煤”。其中，电力消费能耗按照等价值计算。

2.单位能耗碳排放：指园区范围内每消费一吨标准煤产生的碳排放量。本通知所称

碳排放仅指二氧化碳排放，不含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。

3.余热/余冷/余压综合利用率：用于衡量生产过程中对热能、冷能和压力能的回收

利用程度，综合利用率是三类能源综合利用率的加权平均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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